
— 1 —

關於印發《澳門特別行政區藥學

技術人員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

區藥品零售單位執業備案辦法》

的通知

來源：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商事服務局 發佈日期：2023 -07 -10

各相關企業、人員：

《澳門特別行政區藥學技術人員在橫琴粵澳
深度合作區藥品零售單位執業備案辦法》已經橫
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執行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現
印發給你們，請認真貫徹執行。執行中遇到問題，
請徑向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商事服務局反映。

特此通知。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商事服務局
2023年 7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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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023 號商事服務局規範性文件

澳門特別行政區藥學技術人員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藥品零售單位執業備案辦法

第一條

辦法目的

為推進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以下簡稱合作區）建設，促進澳門

特別行政區（以下簡稱澳門）藥學技術人員在合作區便捷有序提供服

務，依據《澳門特別行政區藥學技術人員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藥品

零售單位執業備案管理規定》規定，結合合作區實際，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備案程序

澳門藥學技術人員申請在合作區執業備案前應當進行崗前培訓

及考核，培訓及考核均通過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藥品安全社會共治系

統（以下簡稱系統）完成。

第三條

崗前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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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前培訓內容主要包括政策與法規、藥品質量安全管理、處方管

理及審核、藥品不良反應上報等，崗前培訓不少於十二學分, 完成培

訓即可參加考核。

第四條

崗前考核

考核成績通過系統發佈，八十分及以上視為合格（滿分一百分）。

考核合格的，系統自動生成崗前培訓考核合格證明，合格證明有效期

為六個月。超期未申請執業備案的，可重新參加培訓考核。

培訓後首次考核不合格的，有三次補考機會；三次補考仍不合格

的，須重新參加不少於十二學分的培訓後方可再次參加考核。

第五條

備案材料

崗前培訓合格的澳門藥學技術人員可以通過系統申請執業備案。

澳門藥學技術人員首次申請在合作區藥品零售單位執業備案的，

應當通過系統提交以下材料：

（一） 澳門藥學技術人員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藥品零售單位

執業備案申請表；

（二） 有效澳門居民身份證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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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效澳門藥劑師、中藥師、中醫生或者藥房技術助理資

格認可證書；

（四） 與在合作區藥品零售單位訂立的《勞動合同》複印件；

申請備案人為擬開辦藥品零售單位法人（或者個體工商户負責

人）的，提供擬開辦藥品零售單位的營業執照複印件；

（五） 無刑事處罰記錄或者自刑罰執行完畢之日到申請備案之

日已超過三年的證明；

（六） 執業承諾書；

（七） 近六個月內的有效健康證明（由澳門政府批准設立的醫

療機構出具的健康證明或者由內地二級甲等及以上醫院出具

的健康證明，需於申請提交日前六個月內以中文開具，明確載

明或者所載內容足以證明“未患有甲類、乙類傳染性疾病及發

病期的精神疾病”條件）；

（八） 近期兩寸免冠正面彩照（jpg 格式）。

第六條

辦理時限

合作區商事服務局應當在收到全部申請材料之日起五個工

作日內完成執業備案形式審查。形式審查通過後，申請人可以通過系

統自行打印執業備案證明（以下簡稱備案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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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備案續期

備案人申請備案續期的，應當在執業備案有效期屆滿前三個月內

或者屆滿後三十日內通過系統申請。續期條件、材料、程序參照首次

執業備案，其中執業期間均能按要求參加繼續教育培訓的，無須再次

參加崗前培訓考核。

第八條

備案變更

備案人申請變更資格認可證類別、執業類別或者執業單位的，變

更後的有效期與原備案有效期一致。

申請續期、變更、註銷備案時，應當提交的資料見附件。

第九條

備案證明

備案證明是已備案的澳門藥學技術人員在合作區藥品零售單位

提供藥學服務的證明文件，執業單位應當在營業場所的顯著位置懸掛

備案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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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繼續教育

備案人每年應當參加不少於三十六學分的繼續教育培訓，其中參

加由合作區商事服務局組織實施的網絡遠程繼續教育或者面授培訓

班學分不少於十八學分。

備案人崗前培訓學分及在澳門參加持續專業發展活動取得的學

分，記入當年的繼續教育學分。

第十一條

網絡銷售

已備案的澳門藥學技術人員在合作區藥品零售單位執業開展網

上銷售及處方審核的，應當遵守內地相關規定，網絡銷售配送區域限

於合作區。

第十二條

備案註銷

合作區商事服務局定期複核澳門藥學技術人員資格認可證書有

效情況，發現資格認可證書被註銷、撤銷、吊銷的，應當及時註銷其

合作區澳門藥學技術人員執業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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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註銷、撤銷後管理

被依法註銷、撤銷備案的澳門藥學技術人員，備案人或者聘用備

案人的藥品零售單位應當自注銷、撤銷備案之日起十日內交回原備案

證明。

第十四條

備案費用

澳門藥學技術人員參加本辦法規定的培訓、備案等費用由合作區

商事服務局負責，不得向備案申請人收取。

第十五條

實施主體

本辦法由合作區商事服務局負責解釋並組織實施。

第十六條

施行日期和有效期

本辦法自 2023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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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澳門藥學技術人員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藥品零售單位執業備案申請表

執業類別（澳門）：□藥劑師 □中藥師 □藥房技術助理 □中醫生
執業類別（內地）：□執業藥師 □執業中藥師 □其他藥學技術人員 □其他中藥學技術人
員
是否新辦藥店：□是 □否
姓名 性別 （2寸正面近照）
出生年月 國籍
畢業院校 專業
畢業時間 學位/學

歷
聯繫方式 (手機號碼、
固定電話和電子郵箱)

住址

證件類型 證件號碼
資格認可證類別 資格認可

證編號

執業地點 藥品零售單位名稱或擬新開辦藥店營業執照名稱

學歷教育及工作經歷（可以另加附件）：
承諾：本人（備案人）自願在合作區從事藥學服務工作，如最終確認在合作區執業，將

踐行以下執業承諾：
1. 承諾本人身體健康，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且未受過刑事處罰或自刑罰執行完畢

之日到提交備案之日已超過三年。
2. 承諾提交的所有證明材料合法、真實、有效、準確。
3. 承諾參加繼續教育培訓。
4. 承諾知曉並遵守內地《藥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規、規章及標準規範的規定，執業

時不發生損害或可能損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言行，自覺維護消費者權益。
5. 不偽造、變造、出借、出租、抵押、轉讓備案證明、塗改備案信息或以謊報、瞞報、

提供虛假資料、賄賂等不正當手段取得備案證明。
以上如有違反，將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字: 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相關附件上傳：
1. 有效澳門居民身份證明材料；
2. 有效澳門藥劑師、中藥師、中醫生或者藥房技術助理資格認可證書；
3. 與在合作區藥品零售單位訂立的《勞動合同》複印件；申請備案人為擬開辦藥品零

售單位法人（或者個體工商户負責人）的，提供擬開辦藥品零售單位的營業執照複印件；
4. 無刑事處罰記錄或者自刑罰執行完畢之日到申請備案之日已超過三年的證明；
5. 近六個月內的有效健康證明；
6. 崗前培訓考核合格證明（可在系統自動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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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澳門藥學技術人員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藥品零售單位執業續期備案申請表

執業類別（澳門）：□藥劑師 □中藥師 □藥房技術助理 □中醫生
執業類別（內地）：□執業藥師 □執業中藥師 □其他藥學技術人員 □其他中藥學技術人
員
首次備案時是否新辦藥店：□是 □否
姓名 性别 （2 寸 正 面

近 照）出生年月 國籍
畢業院校 專業
畢業時間 學位/學歷
聯繫方式 (手機
號碼、固定電話和
電子郵箱)

住址

證件類型 證件號碼
資格認可證類別 資格認可證編號
上次備案時間 上次執業類別
執業地點 藥品零售單位名稱或擬新開辦藥店營業執照名稱
繼續教育情況：

承諾：本人（備案人）自願在合作區從事藥學服務工作，如最終確認在合作區執業，將
踐行以下執業承諾：

1 . 承諾本人身體健康，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且未受過刑事處罰或自刑罰執行完畢
之日到提交備案之日已超過三年無犯罪記錄。

2. 承諾提交的所有證明材料合法、真實、有效、準確。
3. 承諾參加繼續教育培訓。
4. 承諾知曉並遵守內地《藥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規、規章及標準規範的規定，執業

時不發生損害或可能損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言行，自覺維護消費者權益。
5. 不偽造、變造、出借、出租、抵押、轉讓備案證明、塗改備案信息或以謊報、瞞報、

提供虛假資料、賄賂等不正當手段取得備案證明。
以上如有違反，將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字: 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相關附件上傳：
1. 有效澳門居民身份證明材料；
2. 有效澳門藥劑師、中藥師、中醫生或者藥房技術助理資格認可證書；
3. 與在合作區藥品零售單位訂立的《勞動合同》複印件；申請備案人為擬開辦藥品零

售單位法人（或者個體工商户負責人）的，提供擬開辦藥品零售單位的營業執照複印件；
4. 無刑事處罰記錄或者自刑罰執行完畢之日到申請備案之日已超過三年的證明；
5. 近六個月內的有效健康證明；
6. 繼續教育學分證明（可在系統自動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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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澳門藥學技術人員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藥品零售單位執業變更申請表

執業類別（澳門）：□藥劑師 □中藥師 □藥房技術助理 □中醫生
執業類別（內地）：□執業藥師 □執業中藥師 □其他藥學技術人員 其他中藥學技術人
員
姓名 性别 （2 寸 正 面

近 照）出生年月 國籍
畢業院校 專業
畢業時間 學位/學歷
聯繫方式 (手機
號碼、固定電話和
電子郵箱)

住址

證件類型 證件號碼
資格認可證類別 資格認可證編號
上次備案時間 上次執業類別
變更事由 □變更資格認可類別：由 變更為

□變更執業類別：由 變更為
□變更執業單位：由 變更為

繼續教育完成情況
承諾：本人（備案人）自願在合作區從事藥學服務工作，如最終確認在合作區執業，將

踐行以下執業承諾：
1 . 承諾本人身體健康，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且未受過刑事處罰或自刑罰執行完畢

之日到提交備案之日已超過三年無犯罪記錄。
6. 承諾提交的所有證明材料合法、真實、有效、準確。
7. 承諾參加繼續教育培訓。
8. 承諾知曉並遵守內地《藥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規、規章及標準規範的規定，執業

時不發生損害或可能損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言行，自覺維護消費者權益。
9. 不偽造、變造、出借、出租、抵押、轉讓備案證明、塗改備案信息或以謊報、瞞報、

提供虛假資料、賄賂等不正當手段取得備案證明。
以上如有違反，將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字: 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相關附件上傳：
7. 有效澳門居民身份證明材料；
8. 有效澳門藥劑師、中藥師、中醫生或者藥房技術助理資格認可證書；
9. 與在合作區藥品零售單位訂立的《勞動合同》複印件；申請備案人為擬開辦藥品零

售單位法人（或者個體工商户負責人）的，提供擬開辦藥品零售單位的營業執照複印件；
10. 無刑事處罰記錄或者自刑罰執行完畢之日到申請備案之日已超過三年的證明；
11. 近六個月內的有效健康證明；
12. 繼續教育學分證明（可在系統自動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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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澳門藥學技術人員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藥品零售單位執業註銷申請表

執業類別（澳門）：□藥劑師 □中藥師 □藥房技術助理 □中醫生
執業類別（內地）：□執業藥師 □執業中藥師 其他藥學技術人員 □其他中藥學技術人
員
姓名 性別 （2 寸 正 面

近 照）
出生年月 國籍

聯繫方式 (手機
號碼、固定電話
和電子郵箱)

住址

證件類型 證件號碼

執業單位名稱 執業單位聯繫人

上次備案時間 上次執業類型

註銷備案原因
本人主動申請註銷註冊的；
□備案人身體健康狀況不適宜繼續執業的；
□被澳門醫療專業委員會註銷資格認可證書的；
□備案人死亡或者被宣告失蹤的；
□備案人喪失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
□被公安機關取消內地居留資格的；
□備案人受刑事處罰的；
□備案人無正當理由不在執業單位執業，超過一個月的。
其他：

承諾（僅限申請人提出需要）：本人（備案人）承諾本次提交申請的相關資料真實有效、
若不屬實，本人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字: 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備註：


